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关于规范上海港口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加强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促进港口装备技术能力和装卸服务效率提升，现将《关于规范上海港口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4月  日 


关于规范上海港口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的指导意见

为加强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促进港口装备技术能力和装卸服务效率提升，推动港口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升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上海港口发展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适用范围
在上海港范围内从事普通货物装卸（含过驳）业务的港口企业对纳入专项维修的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适用本意见。
本意见所称的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指在码头前沿布置的主要从事货物装卸（含过驳）的设备，如港口用起重机械、装（卸）船机、吸粮机、固定带式输送机等。
二、基本要求 
（一）明确责任主体
港口企业是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加强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的风险辨识与评估，强化设备更新方案准备和更新过程管理。港口企业按照规定聘（雇）用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员从事港口装卸机械管理，有持证作业要求的，按照相关规定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人员。
（二）坚持科学必要
港口企业组织实施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强化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做好码头结构及附属设施等技术复核，确保设备更新符合港口行业和区域发展要求，设备选型与码头设施条件和周边环境相适应。鼓励港口企业选用具有远程监测、智慧化管理等功能的船岸主要装卸设备。
租赁港口设施经营的港口企业在征得港口设施所有人同意后，进行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
（三）坚持安全规范
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纳入港口基础设施专项维修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实施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的监督管理。港口企业履行港口基础设施专项维修相关程序，实施船岸主要装卸设备的更新。与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有关的港口基础设施专项维修，不得改变码头的空间范围、使用功能、泊位性质、靠泊等级。
（四）实行管理联动
[bookmark: _Hlk188604870]船岸主要装卸设备在现行《特种设备目录》内的，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规定纳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其他船岸主要装卸设备，鼓励港口企业委托具有相应技术能力和资质的单位定期开展检验、检测或者安全评估，确保相关装卸设备具备港口作业的安全性能和技术条件。
船岸主要装卸设备的更新过程涉及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的，按照海事管理机构相关规定纳入通航安全监督管理。
三、组织实施
（一）有序实施设备更新
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行业指导，有序推动全港装卸设备升级、更新工作。通过加强政策解读、明确港口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的工作路径等方式，引导企业全面、准确知晓相关政策，有序实施设备更新，逐步淘汰落后装卸设备，提升港口装备技术总体水平。
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结合行业发展规划和近中期港区功能调整的需要，定期摸排统计港口企业设备更新意向，引导港口企业客观评估自身需求。具备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条件的，鼓励技术条件成熟、经营安全规范和信用状况良好的港口企业优先实施。对不具备长期岸线使用资格的港口企业，原则上不鼓励增加装卸设备数量。
（二）强化方案技术论证
有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计划的港口企业按照规定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不低于原设计单位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设备更新的专项维修设计方案。专项维修设计方案应结合码头竣工验收等技术资料、检测评估报告，对项目必要性、码头平面布置、装卸工艺、结构安全和附属设施等内容开展技术评估论证，并对码头结构，电气改造，附属设施（防风锚碇顶升、轨道、车挡等）等局部技术改造或者加固进行详细设计，设计文件深度应达到施工图设计要求。
竣工验收等技术资料不完整的，或者竣工验收等技术资料与基础设施实际不一致的，原则上不支持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
（三）加强维修过程管理
港口企业在实施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前将经评审通过的设计方案等信息提前告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收到港口企业相关信息后，将相关信息抄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加强专项维修实施过程的安全质量监督。
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涉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资质，依法在施工前告知施工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申报实施安装、改造和重大修理过程的监督检验，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规定依法纳入监督管理。其他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港口企业可以委托开展检验、检测或者安全评估，确保设备安全性能符合港口作业要求。
港口企业实施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施工完毕，按照规定组织专项维修完工核验，并将核验资料报送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更新的船岸主要装卸设备经检验、检测或者安全评估合格，属于特种设备的依法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变更），同时履行港口经营许可手续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规范日常安全管理
港口企业应当强化港口装卸机械的安全管理，制定港口装卸设备维护保养工作计划并保障实施。港口企业应当制定针对性安全操作规程，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规范运行装卸设备“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确保安全规范使用港口装卸设备。
四、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明确实施路径和阶段目标。上海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负责市管港口设备更新有关的日常事务和技术支持保障服务工作。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分工负责，不断完善辖区内装卸设备更新工作的实施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积极性，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
（二）加快示范引领
结合上海港口功能布局，稳妥有序推进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工作落地。选择特点突出、需求明确、条件成熟的重点港口企业，开展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工作试点示范，尽快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并加强行业内设备更新工作的经验交流。
（三）加强协同合作
[bookmark: _GoBack]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推动建立涵盖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的协同机制，加强与海事管理机构等联动衔接，共同推进上海船岸主要装卸设备更新工作，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营造安全、科学、有序的设备更新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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